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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的案例资料 , 分析了税费改革和“以县为主”体制改革的关系 , 力图探讨我国各级政

府的教育投入模式。文章指出 ,“以县为主”之所以能保证教师工资的发放 , 并非县级自身财力加大投入力度的结

果 ,而是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农业税在税费改革之后的增量。随着农业税的逐步取消 , 县及其以上地

方政府对教育投入规模 、投入方式将会成为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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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is trying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Fee-Reform and

“yixianweizhu” Reform(Shifting the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 from township to county level).Based on field

studies , the author points out two determinants that solve the problems of teacher wage arrears.One is the

transfer paymen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 and the other is the increment of agricultural tax after RFR ,

both of which , ironically , are not from the original county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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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　题

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

研究界热烈争论的焦点问题。由于教育本身的复杂

性和难以测量的外部性 ,应该由哪级政府为教育“买

单”的问题在理论上至今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 。

但是 ,义务教育应该由政府而不是农民来投入则是

上上下下的共识 。在过去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

体制中 ,乡镇政府实际上是投入的主体。但是在实

践中 ,由于中西部地区的乡镇政府在财政上处于比

较困难的状况 ,教师工资拖欠 、公用和校建经费被占

用的情况比较常见 。另外 ,乡镇政府用于教育的经

费当中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来自于从农民身上收取

的税费附加和教育集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中央

政府在 2001年发动了名为“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

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将教师

工资发放的主体由乡镇政府上收到县级政府 ,从而

实现“两个转变” ,即实现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

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 ,政府对农村义务

教育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市)为主。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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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为止 ,这项改革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 。

那么 ,从教育财政的角度讲 ,这个转变是如何实现

的? 也就是说 ,从基层的情况来看 ,投入到教育的钱

是从哪里来的? 在改革的前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

种变化对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有什么样的深远影

响? 这是此文力图回答的问题 。

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要细致考察基层政府的财

政运行过程 。本文利用笔者实地调查资料 ,从教育

财政支出来对比县乡两级财政在改革前后发生的变

化。文章分成以下这样几个部分:首先对农村义务

教育的投入主体问题作一个简要的文献讨论 ,并对

比我国教育投入在实际操作中的情况;然后以基层

政府的案例讨论税费改革和“以县为主”的关系 ,重

点考察教师工资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最后得出

简要结论 。

二 、谁应该为农村义务教育“买单” ?

义务教育作为一项公共支出 ,是政府公共财政

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但是到底是哪级政府的支出责

任呢 ?这就要涉及到有关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讨论 。

按照经典的财政理论 ,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的

划分应该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层级

来确定 ,而公共品的层级则主要是以其“外部性”为

依据的
[ 1]
。但在实践中 ,有些公共品的“外部性”比

较难以划分和测量 ,所以各国政府对这些公共品的

支出责任划分并没有非常统一的做法。教育便是如

此。就美国而言 ,其联邦政府所担负的公立初等和

中等教育的支出份额非常小 ,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 ,

教育是州级政府的责任 ,这决定了各级政府责任分

担的基本制度框架。但在州和州以下的地方政府之

间 ,对支出责任的划分也非常不一致。有些州政府

负担了90%以上的教育支出 ,而有些州则在 10%以

下 ,州政府在提供教育经费方面的差异大于其他的

政府服务
[ 2]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 ,教育支出责任在

政府间的划分有很大的灵活性 ,其主要的依据是对

教育的效率和地区间公平的考虑。

就一个特定的地区而言 ,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外

部性比高等教育显然要低 ,因此地方政府担负义务

教育的责任相对会更加有效率 。但是由于教育支出

的规模直接受到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 ,地

方政府对教育的支出便严重受限于地方的财政能

力。贫穷地区的政府很可能无力负担其辖区内最低

标准的教育支出。在这种情况下 ,高端政府的投入

主要是为了维持地区间的公平和投入的均等化。这

样以来 ,高端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数量就成为效率和

公平两者相权衡的结果 。如果完全由地方政府投

入 ,则会引致地区间的巨大差异 ,而如果完全由高端

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投入 ,则由于信息成本 、监督成本

的高昂会导致教育资源的低效率使用 。这种低效率

有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高端政府无法真正

确定对各地方政府的具体补助份额 ,这是由义务教

育的巨大规模决定的;另一个是即使高端政府的补

助额度处于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也难以保证地方

政府将之全部补助用于教育 ,这是因为教育需求的

价格弹性很低 ,大量的补助会被用于其他的服务领

域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公共服务成本 。由此看来 ,政

府间教育支出责任的划分完全依赖地方政府或者中

央政府都是不可行的 ,教育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共同

投入 ,而且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哪级政府的具体投

入份额应该是多少 ,而是在于政府间支出责任的划

分在保证地区间公平的同时 ,要兼顾地方政府的办

学效率 。

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实际上就是一个

各级政府共同投入的体制 ,只是在教育资金的使用

效率和地区间公平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 3]
。“以县

为主”的改革主要是针对财政状况困难的地区难以

保证基本的教师工资发放问题而发起的 。具体而

言 ,改革前的投入体制如下(分为工资 、公用经费和

校建三个部分):

(1)工资支出中 ,公办教师的工资支出主要由县

和乡两级财政从预算内的“教育事业费”支出中负

责 ,而民办和代课教师的工资则主要由乡镇财政从

非预算资金即“乡统筹”中的农村教育附加费负责;

(2)公办教师的公用经费的责任主体与其工资支出

一样 ,而民办和代课教师则通常没有专门的公用经

费 ,其日常支出从学杂费和农村教育附加费中列支;

(3)校建和危房改造的支出则是从中央到地方五级

政府以及村级自治组织均有不同程度的投入。一般

而言 ,中央 、省 、市(地区)财政会配备一些专门用于

校建和危房改造的专项资金 ,而县乡两级政府负责

资金的具体管理和使用 ,乡级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执

行单位 ,往往在校建和危房改造中投入一定的人力

和物力(包括农民的义务工),村级自治组织也主要

参与其村内校舍的建设和维修。

简单而言 ,改革前的责任划分是“工资与公用经

费以县乡为主 ,而校建资金则五级政府共同投入”。

而“以县为主”则是“从 2001年起 ,将农村中小学教

师工资的管理上收到县” , “按规定设立`工资资金专

户' ,财政安排的教师工资性支出 ,由财政部门根据

核定的编制和中央统一规定的工资项目和标准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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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银行直接拨入教师在银行开设的个人账户中”① ,

在2002年国务院的文件中 ,又明确了校建资金的投

入主体:“县级人民政府要将新增危房的改造列入本

级事业发展计划 ,多渠道筹措经费 ,确保及时消除新

增危房。农村中小学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校舍建设项

目 ,由县级人民政府列入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 ,经

省级人民政府审批后 ,由省 、地(市)、县级人民政府

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农村中小学购置教学仪器设

备和图书资料所需经费 ,由县级人民政府安排 。”对

于公用经费 ,规定“除学校按规定向学生收取的杂费

外 ,其余部分由县 、乡两级人民政府预算安排”②。

这样改革后教育投入变成了“工资以县为主、校建县

以上政府共同投入 、公用经费仍以县乡为主”的结

构。但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公用经费的责任主体 ,中

央的不同文件中有不同的规定 。在 2001年和 2002

年关于税费改革的文件中 ,规定“县级财政要按规定

的标准安排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和公用经费”③ ,

“各省级政府要参照改革前农村中小学的实际公用

经费 ,核定本地区标准和定额 ,扣除学校适当收取的

杂费 ,其余部分由县级地方财政在预算中予以安

排。”④ 在这里 ,似乎乡级政府对公用经费又没有责

任。这样看来 ,对于公用经费的责任主体究竟是县

级还是县乡两级共同安排 ,中央政府并没有一致的

规定 。

从各地“以县为主”改革的执行情况来看 , “工

资”做到了以县为主 ,而在中西部的一些省区 ,公用

经费和校建资金也都变成了县级及以上政府的责

任⑤。这样 ,在改革之后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体制实际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即乡级政府除了负

责学校和学生的安全之外 ,不再负担投入责任 。

从理论上很难对改革后的教育支出责任划分作

出明确的判断。总的说来 ,由县及以上的政府负担

教育支出有利于“保工资” ,至少做到县域范围内不

因乡镇财力的差别和个别乡镇政府的不规范行为导

致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同时由于中央加强了与

改革配套的转移支付力度 ,也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

教育资源的均等化配置 ,这是改革的主要目标 。那

么 ,改革在消除县域之间 、地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上

取得了多少进展呢? 换句话说 ,中央为中西部地区

增加的转移支付有多大的效果 ?

三 、税费改革对“以县为主”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 ,“以县为主”是自 2001年开始的

农村税费改革的辅助和配套性的改革 。这主要是因

为税费改革取消了原来属于乡镇政府财力的一些税

收和收费 ,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乡镇政府只有依靠上

级的转移支付来维持日常运作和公共服务 。所以只

有先对税费改革对乡镇财力的影响有明确的分析 ,

才能判断“以县为主”的政策效果 。

从总量上看 ,税费改革取消了除农业税的其他

税种 ,也取消了属于乡镇政府自筹资金部分的“五项

统筹”款 ,将一些摊派的公共建设收费如修路和校建

资金变成了“一事一议”的村民大会通过的收费制

度 ,比较彻底地堵住了乡镇政府非规范性收费的渠

道 。但是同时 ,农业税的税率比改革前有比较大幅

度的提高 ,同时中央政府也设立了专为补偿取消乡

镇统筹款而设立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所以

在总量上乡镇政府的财力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这样从表面上看 ,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以及义务教

育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其实不然。

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最大影响并不在于影响

乡镇财政可支配财力的总量 ,而是在于改变了基层

县乡之间的财政体制和资金流动的方向 ,这使得乡

镇财政在税改以前一些潜在的问题暴露出来并变得

更为严重 ,以至于乡镇政府的运转和服务都在实际

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现在以我们调查的一个案例

(黑龙江省 Z 县 D乡)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将分

三个部分来分析这个案例 ,即税改前的县乡财政 、税

改后的县乡财政 、税改后的以县为主体制的实行 。

(一)税改前的县乡财政

税费改革前 ,Z 县实施的县乡财政体制是分税和

包干混合的一种财政体制。乡财政将农业税全部上

划到县财政 ,而将全部工商税收和契税、农业特产税 、

行政性收费等财政收入留下;支出部分则实行包干

制 ,即按照 1996 年划定的支出数作为基数包干 ,在

1996～ 2002年的财政年度里 ,县财政按照这个固定的

基数划拨给乡财政作为支出。简而言之 ,就是“工商

税收全留、农业税全上交、支出缺口由县财政定额补

助”的“收入分税、支出包干”的体制。以 2001年的 D

乡为例 ,农业税90万元 ,工商税收126万元 ,上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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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笔者在黑龙江 、四川 、云南等省的调查。
2001年国务院 5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2年国务院 25 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2年国务院 28 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
2001年 5 月国务院 21号文件《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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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收入(定额补助)为 183万元 ,由于农业税全部上

交 ,则其可支配财力为 126+183=309万元。

这部分可支配财力无法负担 D 乡财政的财政

支出 ,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两个:

(1)预算内的工资支出占掉了绝大部分财政支

出 ,日常运转和公共建设的资金严重不足。2001年

D乡的全额财政供养人员为 324人 ,工资支出总额

为303万元 ,占其可支配财力的 98%,剩余的财力只

有6万元 ,连乡政府的日常办公经费也远远不能满

足 ,其入不敷出的状况非常严重;

(2)更加严重的情况是 ,这 309万的可支配财力

实际上含有水分 。由于乡财政完成工商税收有任务

指标 ,不达到指标则县财政的定额补助不能全部拨

付 ,所以乡财政不得不上报虚假的工商税收完成情

况。以 D乡为例 , 2001 年的实际工商税收只有 60

多万 ,而上报数为126万元 ,水分高达 50%。如果挤

掉这部分水分 ,则D乡 2001年实际的可支配财力只

有249万元 ,连发工资都不够了①。

这种入不敷出的严重情况造成了财政供养人员

的工资也无法全额发放。乡财政通常的解决办法是

调入非预算资金(如乡统筹款)到预算内充当工商税

收以完成任务指标 ,或者通过银行借款 、农民摊款或

民间高利贷来维持日常运转以及搞一些必需的公共

建设 。可以想见 ,对义务教育而言 ,正是这种入不敷

出和靠借贷运转的体制造成了教师工资发放不足 、

拖欠以及校建、危改资金的挤占和挪用 。

(二)税费改革实际上加大了乡镇财政运转的难度

税费改革并没有改变这种“收入分税 、支出包

干”的体制。2002 年 Z 县实行了税费改革 ,我们仍

以 D乡的财政收入为例:农业税为 203万元(税费改

革使得农业税大幅度增加),工商税收 98万 ,上级体

制补助 151万 ,另外还有增资补助和税收返还补助

49万和 22万 ,由于农业税仍然全额上交 , D乡 2002

年的可支配财力为 98+151+49+22=320万元;同

时中央财政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为 141万 ,所

以 D乡2002年的可支配财力为 461万元。

对比D乡税改前后的可支配财力 ,可以发现 ,

在工商税收有所减少的情况下 ,可支配财力反而大

大增加了。这其中的原因在于除了增资和税收返还

补助外 ,中央财政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是一个

决定因素。那么 ,这是不是说 ,如果县乡财政体制不

发生变化的话 ,税费改革会使得乡财政的可支配财

力增加呢?

答案不是肯定的。实际上 ,在税改前 ,乡政府除

了预算内的可支配财力之外 ,还有一笔比较大的非

预算资金收入 ,即乡统筹收入 ,这属于从农民手中收

取的常规性收费项目。2001年 D乡的这笔收入有

105.5万元;除了乡统筹之外 ,乡政府还会收取一些

以修路 、校建为名的一些非规范性收费 ,而这些钱的

数量我们无法进行估计 。这样如果将规范性和非规

范性的收费也算作乡政府的实际可支配财力的话 ,

那么税改显然没有能够使乡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增

加 ,而且由于取消了非规范性收费 ,很可能使得乡政

府的财力有所减少 。我们可以以 D 乡为例画一个

图来对比税改前后的情况便会一目了然。

显然 ,税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状况会产生这样

一些潜在的影响:

图 1　税费改革前后 D乡的可支配财力构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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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税改前乡政府的一些非规范性摊派收入没有列入表中 , 所以税改前的可支配财力在图中要比税改后的稍少一些。

乡镇财政中的“水分”问题到底有多普遍尚有待于全国性的资料来检验。我们调查的黑龙江两个县八个乡中都存在这
样的情况 ,而且水分相当之大。另据国务院发展中心的案例研究 , 在湖北 、河南 、江西的三个乡镇中其财政收入也是
“水淋淋”的(陈锡文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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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将乡统筹费转换成了转移支付。如果只从

总量上来看 ,转移支付和乡统筹数量相当甚至稍多

于统筹(见图一中的最底一块),但是乡政府宁可要

数量少一些的乡统筹也不愿意要转移支付。因为第

一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属于预算内资金而且每

一项都规定了明确的用途 ,有些类似于专项资金的

使用 。乡政府用起这笔钱来远没有乡统筹灵活。用

一个乡干部的话来说 ,这笔钱不但“不好花” , 而且

“花起来都想哭” ;第二 ,由于转移支付是预算内资

金 ,且由上级财政拨付下来 ,所以乡政府无法用来充

抵完不成任务的“工商税收” ,即无法用来进行“空

转” ①。这给乡财政的日常运转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2)税费改革将一些摊派的公共建设收费如修

路和校建资金变成了“一事一议”的村民大会通过的

收费制度 ,这就彻底堵住了乡镇政府非规范性收费

的渠道 。乡镇政府既然没有权利再从农民手里收

费 ,要进行民间高利贷的借款也立刻变得非常困难 ,

因为民间资本将乡政府收费的权利看作是乡政府作

为债务人的“信用”②。

(三)税费改革后的义务教育状况

税费改革在没有改变县乡财政体制的情况下 ,

加大了乡镇财政运转的困难 ,这当然会影响到教育

的投入情况。

首先 ,税费改革促进了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

清退工作 。由于非公办教师的工资来自于乡统筹中

的农村教育费附加 ,税费改革取消了这笔收费之后 ,

非公办教师的工资来源便没有着落 ,因为税费改革

转移支付的资金属于预算内资金 ,只能用来补发公

办教师的工资。在我们调查的两个县 ,民办教师和

代课教师都是在税费改革的前一年(2001)年就已经

清退干净 。

其次 ,税费改革并没有使教师工资拖欠的问题

得到解决。由我们上一节的分析得知 ,工资拖欠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入不敷出和虚假收入 ,而税费改革

并没有解决乡镇财政的收入问题 ,反而通过杜绝收

费 ,使得乡镇财政的日子更加难过 。在这种情况下 ,

教师工资的拖欠问题必然是更加严重了 。

再次 ,税费改革使得公用经费和校建资金成为

乡镇财政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税改以前 ,公用经费

就非常不足 ,这是由于乡镇财政预算内收入本身不

足的缘故。而校建和危房改造的部分资金则来自乡

镇财政的收费 、集资 、借款和欠款 ,现在乡镇财政无

法收费集资 ,也就当然没有能力进行校建和危改了。

现在我们来分析税费改革和“以县为主”改革的

关系。

从 2003年开始 ,Z 县将教师工资全部上划到

县 ,公用经费也由县财政预算中支出 。用于补偿农

村教育费附加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部分也不再发放

到乡财政 ,而是由县财政用于预算中统一支付教师

工资和公用经费 。对于预算外的学杂费 ,实行列收

列支的“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办法 ,由学校从乡镇财

政的预算外专户中支出 。按照黑龙江省的文件精

神 ,自 2003年起 ,乡镇政府不再负担义务教育的支

出责任 。

随着“以县为主”教育体制的实行 ,县乡财政体

制也做出了改变。Z 县新的财政体制与原来的体制

非常不同:工商税收全部上划到县财政 ,契税 、农业

特产税 、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等财政收入留归乡

镇 ,农业税按支出基数留给乡镇后 ,超出部分上解县

财政。

“以县为主”体制的实行必然带来县乡财政体制

的重新制定 ,因为教师工资作为乡镇财政的最大开

支部分上划之后 ,乡镇的开支负担大大减少而县财

政的开支规模迅速增大。在这种情况下 ,县财政必

然要将原来用于乡镇教师工资开支的收入划归自

己 ,否则无法承受“以县为主”教育体制的巨大压力。

由于缺乏 2003 的数据 , 我们仍然以 D 乡为例 ,以

2002年的情况来推断这种新的体制带来的利益分

配格局 。

乡财政留下的只有工资(教师以外部分)和部分

转移支付(针对教育的除外),由于实际的工商税收

完不成上报的指标 ,乡财政在将工商税收上解时必

须填补上这个缺口 。我们以 2002年的情况来看 ,非

教师工资部分支出 144万元(假设这部分为县财政

核定的支出基数 ,由县财政作为定额补助拨付乡财

政),除教育外的转移支付为 93万 ,那么这两部分加

上零散的财政收入(契税 、农业特产税 、罚没收入和

行政性收费 ,按 2002年来算 ,这部分有 38万包括在

“工商税收 98万”之中)就是乡镇可支配财力:144+

93+38=275万元 。但是由于要拿出 40万(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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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调查的一位乡党委书记告诉我们 ,税费改革后 ,他手头一点“活钱”都借不到了。因为那些有钱的老板觉得乡政府
不能收费 ,便没有能力还钱。极端的例子是 , 他现在连从乡政府门口的小卖部买烟都不能“赊账”了 , 用他的话来说 , 现
在是一点“信用”都没有了。

所谓“空转” ,就是将一笔不属于财政收入的资金(许多情况下是乡镇统筹收入或者干脆就是借款)归入正规的财政收
入账户 ,然后再设立一些支出项目将这些资金提出;然后再纳入收入账户 , 再支出 , 同一笔资金循环往复 ,魔术般将收
入和支出总量增大。在实际中空转有许许多多的做法 , 参见马俊勇(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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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税收的水分)填补上解的工商税收 ,所以乡镇财

政的实际可支配财力只有 235 万元 ,这使得乡镇财

政在甩掉教师工资这块开支负担的同时 ,还是处于

一种比较紧张的财力状况之下 。

县财政与2002年的体制相比 ,从D乡多得了60

万元工商税收(98万的工商税收中有 38万的契税 、

农业特产税、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仍留在乡财

政)、22万税收返还 、49万增资补助(这些都不用下

拨到乡财政)和用于教育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48

万),共179万 ,2002年 D乡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开支

为216万 ,所以显然还不够。但是我们注意到在新

的县乡财政体制下 ,农业税除了扣除乡镇支出基数

外也全部上划县里 ,所以就 D乡而言 , 203万的农业

税扣除了 144万支出基数之外 ,还有 59万剩余上划

到县里 ,所以Z 县财政从 D乡得到的总的上划收入

和中央下来 、没有转给 D乡的转移支付部分加起来

共238万元 ,足够用于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了。

这里要问的问题是 ,在假设县乡两级收入没有

增加的情况下 ,为什么教师工资由乡里发就不够、导

致拖欠 ,而由县里发就够了呢 ?在我们分析中 ,我们

并没有假设县里因为教师工资上划而挤掉其他部门

的支出以满足教师工资①。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在哪

里呢 ?

(1)乡里实际上“补贴”了 40万元“虚收”的工商

税收给县财政。2003年前 ,工商税收算作乡级财政

收入 ,乡镇政府借用了其他资金来充当这部分税收 ,

虽然完成了税收任务 ,但是并不能拿这笔钱作为预

算内的财政支出 ,所以导致了工资拖欠。而 2003年

以后 ,这部分虚收的税收被当做县级财政收入上划 ,

县级财政便用来直接作为预算内的工资支出 。因

此 , “以县为主”导致的工商税收上划实际上是乡财

政“筹来”了一笔虚假的工商税收划到县里给教师发

工资了 。我们因此可以说 , “以县为主”在减轻乡镇

支出负担的同时 ,也“汲取”了一部分乡镇“收入”②。

(2)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税费改革使得县级

财政的收入实际上增加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税费

改革减收的部分(乡统筹)实际上由中央财政以税费

改革转移支付的形式补上了 ,而税费改革还有一部

分增收 ,即农业税税率的提高带来的增收。2001年

D乡的农业税为 90万元 ,而2002年农业税为203万

元 ,提高了 113万元。由于农业税属于地方税收 ,所

以无须上解到中央财政 ,而且由于 Z 县的财政体制

中农业税作为县级财政收入 ,所以这 113万实际上

使得县级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就全县而言 , 2001

年农业税收入是1 951万元 ,而税费改革后的 2002年

全县农业税收入是3 934万元 ,提高了 100%。由上

面的分析可知 ,县财政正是靠将这部分增收的农业

税用于教师工资支出才使得教师工资上划不至出现

缺口。

至此我们的答案就明确了。“以县为主”之所以

能够保证教师工资的足额发放 ,主要由于两个方面

的原因 。一个是部分“挤占”了乡镇财政的“水分收

入” ,这部分“收入”如果是由乡财政来发 ,只能用于

“空转”或者“还债” ,是无法用来发工资的 ,另一个原

因在于利用了税费改革导致的县级财政收入中农业

税的增加。这样税费改革和“以县为主”的关系就更

加明确了:税费改革不但促进了“以县为主”体制的

实行 ,而且也能够保证县级财政有比较足够的财力

来发放教师工资。换句话说 , “以县为主”紧跟在税

费改革之后实行 ,实际上是把税费改革带来的县级

财政增收给了教育 。

总结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正是税费改革

导致的农业税增收是这两个县实行“以县为主”教育

体制的关键。假如没有税费改革 ,将教师工资上划

到县就必然还要挤掉部分其他部门或建设的支出。

总的来说 , “以县为主”既通过上划到县改变了县乡

财政的支出结构 ,保证了教师工资及时发放 ,又因为

税费改革使得县乡财政收入总量增加 ,从而能够保

证县财政不因为上划工资支出而捉襟见肘 。

四 、简要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 “以县为主”以

后到底是谁为农村教育买单的呢 ? 很明显 ,无论是

乡级财政和县级财政都没有依靠挤压自身的财力来

保证教师工资的发放 ,解决教师工资拖欠的关键因

素是两个:一个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一个是税改

之后的农业税增量 。中央政府税改后对教育的投入

是巨大的 ,占到总教育支出的 28.4%, 其中净增的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部分就占到教育总

支出的 7.8%③;而同时农民对农村的教育投入也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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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笔者对教育部财务司获得的数据。

这部分收入其实是乡镇借来的款项 ,如果工商税收仍算作乡级收入 , 那么乡财政可以在支出时还款 , 但是一旦被作为
县级收入支出的话 ,乡财政便须另外再筹款还债 ,或者干脆不还了。

县财政是否会因为教师工资上划而缩减其他部门的支出是一个需要更多实证研究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县
的支出决算的明细情况 ,所以在这里这只是一个假设。但是 ,从作者的实地调查经验来看 ,县财政这样做的可能性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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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重要 ,这表现在税改之后农业税的增量上面 。

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来看 ,中央加大农村

教育的投入是利大于弊 ,这是因为只有中央政府的

介入才能有效地调节中国因地区差异巨大而造成的

地方教育投入的不平等 ,但同时也要设计出合理、科

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和补助办法 ,使得由上而下的资

金能真正有效率地利用 。我们也看到 , “以县为主”

并没有彻底消除以往所谓“农民自己办义务教育”的

状况 ,因为农业税仍然是义务教育投入的一个主要

来源。随着农业税的逐步取消 ,这种状况也一定会

得到彻底的改善 。但是如果要保证对农村教育不产

生大的负面影响 ,可能还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 ,同时

极为重要的也是 ,通过规范地方政府的预算过程和

对财政运行的监管力度来加大地方财政 、尤其是县

级以上的地方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支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结论只是基于作者对

于一个县的案例分析得出的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

分析税费改革后义务教育投入的具体变化机制 ,至

于全国的情况则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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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等方面的差异 ,共享机制往往难以建立。如何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 ,不仅在于课程领导的能力 ,更

在于课程专家和学校共同努力对多种合作途径进行探索。

任何一个国家的课程改革 ,必然都是问题与思索并存 ,挑战与机遇共在 。中国的校本课程开发刚刚步入

正轨 ,虽然政策上对学校 、教师的开发权力有了明确的规定 ,但赋予了权力并不等于就拥有了权力 ,从形式上

的获得权力到实际上的使用权力 ,中国的课程研究者和实践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欣慰的是 ,新课程在政策

层面上 ,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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